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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並不構成購買任何證券之建議，或提呈出售或認購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訂立協議作

任何上述事情之邀請，亦不擬作提呈購買、出售或認購任何證券之邀請。

於香港註 成立的有（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7）

配 售 新 股 份 之 更 新 資 料

根據配售協議預期發行之配售股份數目將由280,000,000股股份減至107,000,000股股份，

相當於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3.06%，以及發行該等配售股份後經擴大之已發行股本約

2.97%。

茲提述首份公佈。除非本公佈另有界定，於首份公佈所界定之詞彙於本公佈使用時將具有

相同涵義。

執行人員已裁定由配售代理促使認購174,000,000股配售股份之一名承配人，根據收購守則

推定為與周大福一致行動之人士。執行人員已指出，倘有關人士擬推翻該推定，有關事宜

須由委員會考慮。本公司已獲配售代理知會，雖然周大福及該名承配人並不承認該名承配

人為與周大福一致行動之人士，以及該名承配人一直並無積極與周大福合作，通過該名承

配人收購股份以取得或鞏固對本公司之控制權，鑑於達成配售協議之先決條件之時間限

制，以及該審核程序牽涉之時間、精力及其他資源，該名承配人已決定，就配售事項而言

不會就有關事宜提呈委員會。

鑑於上述事態發展，根據配售協議並經考慮配售代理促使之額外承配人，將予發行之配售

股份數目將由280,000,000股股份減至107,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

3.06%，以及發行該等配售股份後經擴大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約2.97%。配售代理已知會本

公司，根據已得之資料，該名額外個別承配人並非與周大幅一致行動之人士（定義見收購守

則）及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根據此基準，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預

期減至約12億港元。本公司擬使用該筆來自配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償還本集團部分銀行

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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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i)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之股權架構；及(ii)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本公司之

股權架構，基準為根據配售協議將予發行107,000,000股配售股份，並假設自本公佈刊發日

期起至完成日期止，本公司將不會發行新股份及本公司之股權並無其他變動：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 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

股份 百分比 股份 百分比

周大福 1,240,160,658 35.52% 1,240,160,658 34.46%

董事 5,576,246 0.16% 5,576,246 0.16%

承配人 － － 107,000,000 2.97%

公眾股東 2,245,828,719 64.32% 2,245,828,719 62.41%

3,491,565,623 100.00% 3,598,565,623 100.00%

誠如首份公佈所述，配售事項須待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或同意批准配售股份買賣及上市

後，方可作實。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該條件並未達成。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下列涵義：

周大福 周大福企業有限公司，上市規則所界定之控股股東

執行人員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企業融資部執行董事或任何獲執行董事轉授權

力的人士

首份公佈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就配售新股份發表之公佈

委員會 收購及合併委員會

承董事會命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梁志堅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1)拿督鄭裕彤博士、鄭家純博士、冼為堅博士、梁仲豪先

生及梁志堅先生為執行董事；(2)鄭裕培先生、鄭家成先生、周桂昌先生、何厚浠先生及梁

祥彪先生為非執行董事；及(3)沈弼勛爵、楊秉樑先生、查懋聲博士（太平紳士）、查懋成先

生（查懋聲博士之替任董事）及李聯偉先生（太平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